
 

解读上海浦东绿色金融新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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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国家重点发展，上海近日出台首部绿色金融法规。上海市人大常

务委员会 6 月 22 日通过《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》（以下

简称《新规》），7 月 1 日开始施行。《新规》确立绿色标准，推动金融创新，

完善上海绿色金融体系，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中心。本人和学院的

王坦教授参与了该项法规制订前的课题研究，就绿色金融的系统搭建、分

类标准、转型金融框架、气候金融产品等提出政策建议，从而对相关议题

的国际趋势与国内发展理解较深。在此藉由«新规»火红出炉之际，本人就

其制订意义予以解读，并梳理其中可能涉及的一些问题。 

根据上海市的定位，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框架下，拟订五个中心及两

个枢纽的蓝图。前者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，其中涵盖绿色金融；后者包

括国际绿色金融枢纽，其中的绿色针对性更加明确。在此背景下，上海市

已启动相关流程，发布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》、《上海加快

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。去年

更获全国人大授权，允许上海市人大自订先进绿色金融条例，从而促成《新

规》出台。 

《新规》共 37 条，除施行日期条款外，其余 36 条分为四类：目标与

责任 4 条，标准与披露 6 条，绿色金融产品与试点 19 条，支持与保障 6

条。由此配置可见，金融产品与试点工作的相关条款最多，其中除了绿色

债券、绿色保险、绿色租赁等比较普及的产品外，另有气候投融资、绿色

创新、转型金融、碳普惠等试点。 



 

 - 3 - 

事实上，条款内容与配置比例也显示《新规》的特质。第一，它格局

宽广，展现上海国际都会视野，前沿宏观，放眼天下。第二，它内容完整，

从标准建立、产品开发、工作试点、创新督导，到国际合作、财政支持，

都能考虑周延。第三，它严谨务实，知所先后，理解地方性法规在建立全

面性标准上的限制，故将重点聚焦于绿色金融产品和创新试验等实务工作，

形成稳步推进、持续提升的长期策略。 

继湖州和深圳两地之后，上海是第三个推出地方性绿色金融条例的城

市。相较于湖州和深圳，上海的金融基础建设更为完善、本国及外资金融

机构更为汇集、绿色创新意愿更为强烈、经济体量更为庞大、商业环境更

为友善、全球布局前景更具优势，故可预期《新规》的施行必将推动上海

前行，完成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愿景。 

有关“绿色金融”的内涵，“绿色”一词恰已点出此类金融的“目标

导向”特质。绿色代表环境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，譬如中国的生态环境建

设目标与碳中和目标、欧盟的巴黎协定全球温控目标等。本质上，世界上

所有的“绿色金融”都是为了实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，而

这个目标导向特质表明了绿色金融有别于传统金融之处。 

特别是，与传统金融相比，绿色金融纳入了前者所没有的”目标维度”，

经由对绿色的界定及对合格绿色对象的筛选，通过金融的资产配置、定价

和风险管理等功能，引导资金向绿色对象倾斜，以推动国家宏观目标的达

成。在此，绿色”对象”可以是项目、经济活动或实体企业，这三者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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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迭之处，但并不完全相同。 

基于绿色金融的目标导向特质，理所当然，这类金融特别强调绩效评

估和信息披露，所评估的及所披露的都关乎”绿色”，而不止于传统金融

里的风险与财务回报。更明确的，绩效评估是为了考核绿色金融对预订目

标的推进情况，而考核则针对相关绿色绩效，如碳排放的降低、水资源的

节约、废弃物的回收、环境评级的改善等。信息披露是将绿色金融之绿色

绩效公诸于各利益相关方，以便政府、投资人和社会民众能理解具体绿色

金融工具在推动目标达成上是否真的发挥了功能。这种绿色绩效评估和披

露可见于绿色债券、转型债券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、气候股权指数等产

品，这是绿色金融产品独具而传统金融产品欠缺的一个面向。 

在绿色金融的外延或涵盖范围方面，它超乎单纯的”绿色”，而包括

了棕色，甚至棕绿交杂的颜色。中国从 2015 年开始规划绿色金融体系时，

就使用了“绿色”一词，当时主要的对应行业是近零（near-zero）排放行

业，如清洁交通、清洁能源等，它们现阶段的碳排放并非为零，但在进一

步努力后可以趋近于零。不过，在提出碳中和目标后，我们开始了解推动

重点不能只落在这些绿色行业，而更要落在棕色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，尤

其是其中具有转型条件的行业。在此，具有科学零碳转型路径

（science-based transition pathway to zero）的行业才符合转型条件，

其中包括钢铁生产、水泥生产、海洋船舶运输等，但明显不包括化石燃料。 

一般而言，绿色金融的活动范围应该包括绿色、转型及赋能三种。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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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已说明如上，通常会形象的用棕色来表示。赋能活动是指能帮助其他活

动完成零排放目标，而其本身排放多寡则并非关注重点，譬如的风力涡轮

机制造、碳捕存设备制造等。当绿色金融包含了绿色、转型及赋能这三种

金融时，它的范围就完整了。 

其实，当活动范围由绿色扩及转型、赋能之后，”绿色金融”一词已

经显得捉襟见肘了。因此，目前国际更常使用”可持续金融”（sustainable 

finance）一词，其外延包括绿色金融、转型金融及赋能金融，而且，可持

续这种说法也比较合理。 

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当然清楚国际用词，而人行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

（G20）旗下的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成员，在国际场合也都使用

sustainable finance 一词。但国内民众已经习惯了”绿色金融”，很难改

变，因此国内就把转型金融视为绿色金融的补充品，表明于近年国家的几

份发文中。 

总结而言，绿色金融的内涵可以其目标导向特质来表明，对应目标有

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与双碳目标，通常具体细化为改善生态环境、应对气

候变化、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三方面。绿色金融的目标导向特质同时表明，

这类金融会特别强调绿色绩效评估和绿色信息披露。绿色金融的外延除了

包括对纯绿活动与棕色活动提供金融外，还包括对赋能活动提供金融。 

绿色金融既然有别于传统金融，其改革创新不免会对传统监管模式形

成挑战，这表明监管必须随着监管对象的特质而做出改变和调整，才能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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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俱进，降低漂绿风险。如上所言，《新规》内容可分为四板块、37 条，

绿色金融产品与绿色创新板块有 19 条，标准与披露板块有 6 条，这两大板

块合计 25 条，整体占比接近七成，可见它们应该是《新规》相关监管的主

要对象。 

绿色金融的目标导向特质已说明如上，而这个特质同时表明监管模式

必须有别于传统，特别是在两方面。第一是对于任何拟获得《新规》支持

的项目、经济活动、实体企业或金融产品，必须确定它们符合绿色标准，

而这个绿色标准在界定上就表明了国家在环境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。第二

是对于这些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、经济环境活动、实体企业或金融产品，

必须要求它们对目标推进情况展开度量、评估、管理及披露。如果这两点

都能彻底落实，则监管就能跟上绿色特质，同时也能降低漂绿风险。 

对于”监管跟上绿色特质、降低漂绿风险”这个问题，从一方面看，

《新规》是以促进绿色金融为主旨，而非以遏止负面事件为重点，因此它

并不直接针对漂绿问题做出法律界定、明订惩处条款，它甚至没有提到漂

绿。但从另一方面看，《新规》了解这里有监管问题及漂绿问题，故从法规

制订角度，以明确绿色标准、要求披露的方式来落实监管，降低漂绿风险。 

整体而言，《新规》采取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但仍产生了一些条例针对性

不足的问题，甚至一些条例本身未及面对的问题。 

有关《新规》条例针对性不足而引起的监管问题，这可从其中的信息

披露条款是否可与绿色金融产品条款相对应来看。在此，《新规》里有 19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3889


